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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　書函
地址：10051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傳　真：02-33437894
聯絡人：吳宜樺
電　話：02-77367916

受文者：高雄醫學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1年9月6日

發文字號：臺環字第101016744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1010500444疾管局原函（0167445A00_ATTCH1.pdf，共1個電子檔案）

主旨：函轉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有關操作疑似感染西尼羅病

毒檢體時之實驗室生物安全等級及防護規定，請　查照並

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101年9月4日衛署疾管源字

第1010500444號函辦理。

二、查西尼羅病毒列為第三級危險群微生物，考量國人赴美旅

遊或商務之往來頻繁，實驗室工作人員接觸來自感染地區

檢體之機率增加。因此，實驗室工作人員處理疑似檢體時

，應於適當生物安全等級之實驗室進行相關操作。說明請

詳見該局原函。

三、本案聯絡人：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陳奕禎小姐，電話

:(02)23959825轉3871；電子信箱：iameros@cdc.gov.tw。

正本：各公私立大專校院

副本：本部體育司、本部環保小組
電子公文
交 換 章

101/09/07
08:44:10

第 1 頁 共 2 頁

-1641080770

檔　　號：
保存年限：



裝

訂

線

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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